【采购公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转运车车辆保险服务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转运车车辆保险服务项目

预算金额：2.3万元，据实结算。

服务期限：一年

采购需求：具体内容详见项目需求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具备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或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许可证，提供证书扫描件，证书业务范围至少包含：

A.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B. 机动车（辆）保险

上述A、B两项具备任意一项即可

（二）若无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作为投标人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须提供其所属的法人组织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及法人组织授权书扫描件。每个法人企业只能派遣1家分支机构参与投标；

（三）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
2. 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扫描件。
B.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期前近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扫描件。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3. 2025年度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4. 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截止时间及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5日 17:00
报名方式：投标单位将上述资格材料及需求响应的承诺书，加盖公章扫描发至bhxqzyyy@126.com。
比价时间、地点及方式
时间：2025年11月26日 14:00
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柳州东道292号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住院三楼东区办公区会议室

方式：现场比价（需携带盖章版材料：点对点应答表、报价单、资格材料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柴老师

2．联系方式：022-60837860

附件：
1.转运车车辆保险服务项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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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价单
附件1
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
购置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三辆转运车车辆交强险、车船税、商业保险服务。

投保车辆明细
	序号
	车辆号牌
	车辆类型
	品牌型号
	初次登记日期
	车架号
	发动机号

	1
	津B010Q2
	货车及其他车型
	北铃牌BBL5037XJHA6
	2022-01-20
	LJXCM3FCXMTV04081
	M1G004522

	2
	津B060F2
	货车及其他车型
	北铃牌BBL5037XJHA6
	2022-01-20
	LJXCM3FC3LTV27670
	L8G035959

	3
	津B060X3
	货车及其他车型
	北铃牌BBL5037XJHA6
	2022-01-19
	LJXCM3FC5LTV27640
	L8G03595


二、服务时间

三辆负压救护车保险于2026年1月到期，采购交强险、车船税、商业保险，服务时间为一年，生效日期与原保险、车船税有效期时间连续。
三、预算金额

三辆转运车交强险、车船税、商业保险服务费预算金额合计2.3万元。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投标人须具备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或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许可证，提供证书扫描件，证书业务范围至少包含：

A.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B. 机动车（辆）保险

上述A、B两项具备任意一项即可

（二）若无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作为投标人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须提供其所属的法人组织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及法人组织授权书扫描件。每个法人企业只能派遣1家分支机构参与投标；

（三）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
2. 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扫描件。
B.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期前近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扫描件。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3. 2025年度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4. 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商业保险要求

商业保险投保险种包含但不限于：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200万）、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1座（保额≥10万/座）、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7座（保额≥10万/座）。
六、服务要求
（一）承保基本服务承诺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确定具体负责部门、负责人及服务专员，负责使用单位投保车辆全部承保、理赔服务，并提供上门服务。
（二）理赔基本服务承诺

1. 理赔指导
承保初期组织理赔指导服务，组织使用单位进行详细的讲解和说明。赔案发生后，服务专员协助使用单位办理索赔手续，及时答复使用单位提出的相关问题。
2. 快速查勘定损
车辆出险后，出险车辆可在第一时间内与服务专员进行联系，也可拨打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或本项目服务专线报案。
3. 承修质量保证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指定修理厂密切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保证出险，车辆及时、高质量的得到修复。
4. 理赔服务时限
（1）现场查勘时限
接到报案后，如成交供应商认为需要现场查勘，应立即指派服务专员及专门人员应在30分钟之内出现场，如外地出险，保险公司查勘调度应在半小时之内与当地系统内公司取得联系，并督促到达事故现场查勘。
（2）赔付时限
采购人提供索赔材料齐全有效后，成交供应商按下列时限支付赔款：
5000元以下的赔案实行绿色通道，立等可取；10000元以下的赔案1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10000元至30000元的赔案3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30000元以上的赔案5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5. 小额事故处理简化手续，免现场服务
（1）单方无人伤事故，且损失金额在5000元以下；

（2）由于暴雨、暴风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保险事故且损失金额在5000元以下
6. 轻微人员伤的快速处理：保险事故经交警处理责任明确，无其他纠纷在1000元以内的人员伤，由保险公司理赔员协助一次性处理。

7. 先行预赔付：发生重大事故，经现场勘查，初步定损后有50%的预付赔款。
8. 救援拖车服务：对每辆承保车辆提供不限次免费拖车服务及道路救援（全国范围内）。
9. 理赔材料：理赔前期采购人将材料一次性交齐（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理赔时无需再次提供相关材料，简化手续。
10. 应急服务措施，包括紧急情况、特殊灾害等。
附件2

点对点应答表

	序号
	要求
	应答
	是否偏离
	备注

	1
	资质要求：

（一）投标人须具备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或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许可证，提供证书扫描件，证书业务范围至少包含：

A.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B. 机动车（辆）保险

上述A、B两项具备任意一项即可

（二）若无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作为投标人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须提供其所属的法人组织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及法人组织授权书扫描件。每个法人企业只能派遣1家分支机构参与投标；

（三）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

2. 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扫描件。

B. 2024年度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扫描件。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3. 2024年度或2023年度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4. 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
	商业保险要求：

商业保险投保险种包含但不限于：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200万）、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1座（保额≥10万/座）、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7座（保额≥10万/座）。
	
	
	

	3
	服务要求：

（一）承保基本服务承诺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确定具体负责部门、负责人及服务专员，负责使用单位投保车辆全部承保、理赔服务，并提供上门服务。

（二）理赔基本服务承诺

1. 理赔指导

承保初期组织理赔指导服务，组织使用单位进行详细的讲解和说明。赔案发生后，服务专员协助使用单位办理索赔手续，及时答复使用单位提出的相关问题。

2. 快速查勘定损

车辆出险后，出险车辆可在第一时间内与服务专员进行联系，也可拨打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或本项目服务专线报案。

3. 承修质量保证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指定修理厂密切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保证出险，车辆及时、高质量的得到修复。

4. 理赔服务时限

（1）现场查勘时限

接到报案后，如成交供应商认为需要现场查勘，应立即指派服务专员及专门人员应在30分钟之内出现场，如外地出险，保险公司查勘调度应在半小时之内与当地系统内公司取得联系，并督促到达事故现场查勘。

（2）赔付时限

采购人提供索赔材料齐全有效后，成交供应商按下列时限支付赔款：

5000元以下的赔案实行绿色通道，立等可取；10000元以下的赔案1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10000元至30000元的赔案3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30000元以上的赔案5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5. 小额事故处理简化手续，免现场服务

（1）单方无人伤事故，且损失金额在5000元以下；

（2）由于暴雨、暴风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保险事故且损失金额在5000元以下

6. 轻微人员伤的快速处理：保险事故经交警处理责任明确，无其他纠纷在1000元以内的人员伤，由保险公司理赔员协助一次性处理。

7. 先行预赔付：发生重大事故，经现场勘查，初步定损后有50%的预付赔款。

8. 救援拖车服务：对每辆承保车辆提供不限次免费拖车服务及道路救援（全国范围内）。

9. 理赔材料：理赔前期采购人将材料一次性交齐（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理赔时无需再次提供相关材料，简化手续。

10. 应急服务措施，包括紧急情况、特殊灾害等。
	
	
	


附件3

报价单
	报价单位：

	报价明细

	序号
	车辆号牌
	车架号
	保费时间
	交强险报价

（含税）
	商险报价

（含税）
	车船税报价

（含税）

	1
	津B010Q2
	LJXCM3FCXMTV04081
	一年
	
	
	

	2
	津B060F2
	LJXCM3FC3LTV27670
	一年
	
	
	

	3
	津B060X3
	LJXCM3FC5LTV27640
	一年
	
	
	

	合计
	


